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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法速递

1.1《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发布机关：国务院

发布日期：2019 年 2 月 27 日

国务院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发布上述《决定》，主要内容包括：

（1）决定取消石油天然气（含煤层气）对外合作项目总体开发方案审批、

合资船船员登轮证核发、从事内地与港澳间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业务许可等

25 项行政许可事项；

（2）下放从事内地与港澳间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许可、港口

设施保安证书等 6项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层级。

1.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发布机关：国务院

实施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国务院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发布上述《通知》，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主要内容包括：

（1）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

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向本单位从业

人员公布；

（2）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

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

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 1次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并将演练情况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3）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

备必要的应急知识，掌握风险防范技能和事故应急措施；

（4）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定期组织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教育和培训，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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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

任等。

1.3《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发布机关：证监会

实施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证监会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发布上述《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主要内

容包括：

（1）该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

（2）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应当符合科创板定位，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

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

具有稳定的商业模式，市场认可度高，社会形象良好，具有较强成长性的企业；

（3）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 3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健全且

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等发行条件；

（4）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发行

上市保荐的特别规定等内容。

1.4《东莞市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办法》

发布机关：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实施日期：2019 年 2 月 15 日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发布上述《办法》，自 2019 年

2 月 15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实施，主要内容包括：

（1）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中，申请人在申请材料上进行电子签名，即视为

其认可该申请材料中的全部内容，并提交了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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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人和其他组织使用其机构数字证书、电子营业执照进行电子签名并

加具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电子签名；个体工商户使用其机构数字证书、电

子营业执照或者经营者的个人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自然人使用个人数字证书

进行电子签名；

（3） 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后，经审查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有电子

印章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更正或补正的全部内容；决定予

以受理的，应当出具有电子印章的受理通知书，并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是否准予登

记的决定等。

2. 以案说法

2.1 国家机关将依法取得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出租的，租赁合同无效

2018 年 6 月，B市房管局将其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一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

给 A公司，双方签署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土地用途为建设厂区停车

场，同时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A公司接收土地后，计划在该幅

土地上建设生产厂房，B市房管局知悉后，强行收回土地。双方经协商不成，A

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要求 B市房管局继续履行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并向其交付土

地。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土地为 B市房管局通过划拨方式取得，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

定，划拨土地使用权可以出租的主体仅限于土地使用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

组织和个人的情形，并不包括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取得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依法不

得出租。本案中 B市房管局与 A公司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违反上述强制性

规定，依法应属无效。据此，法院判决驳回 A公司的诉讼请求。

结合上述案例提醒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国家机关依法取得的

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否则，双方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

同将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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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债务人能否主动出击，向法院提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的诉讼？

原告蒋某诉称，2009 年底其向被告赵某借款 16 万元，约定月利率 12%，后

原告就该借款总计还款 45 万元，累计还款已超过借款本金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总和。但被告以利滚利的计算方式，向原告主张 250

万元的借款，拒不确认还清借款的事实，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原告与被

告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灭失，被告对原告已不享有债权。被告赵某辩称，原告于

2009 年至 2012 年年底多次以做工程为由向被告借款共计 170 万元，原告所称的

16 万元借款也包含在这 170 万元的借款中。2013 年 1 月 3 日，双方经结算，原

告出具了 250 万元的借条给被告，至于原告向被告还款的 45 万元，系该 250 万

元的利息请求，故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认为，原告蒋某所提起的诉讼系债务不存在的消极确认之诉，原告应承

担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当事实真伪不明，无法判断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原告蒋某主张其与被告赵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已消灭，其提供的证据并无逻辑上的

周延性以证明其主张，由于原告主张的系消极事实，对其主张还应当结合被告提

供的证据加以判断。本案中，被告赵某提供 250 万元的借条试图证明双方存在

250 万元的借款关系，虽然仅凭该借条尚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但也使原告主张的

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原、被告之间除了原告所

称的 16 万元借款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借款关系无法确定，故原告的诉讼主张，

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赵某是否对原告蒋某享有 250 万元债权，因被告在本案

中并未提出明确的反诉请求亦未交纳诉讼费用，本案不予审理。被告赵某如欲主

张债权，可另案诉讼解决。

结合上述案例，如债权人既不采取法律手段催收债权，又有不当行为致债务

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可以主动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确认双

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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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问必答

问一：上诉与再审的区别？

答：上诉是针对未生效的第一审判决、裁定，申请第一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

人民法院再次审理案件。

再审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申请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的

上一级人民法院（或者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案件。

问二：监护人能自由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监护人应

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监护人原则上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如为维护监护人利益除外。

【法律谚语】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麦克莱

声明：

本法律月报为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为顾问单位提供的法律资讯，仅为提供相关资料

信息之用，其内容并不构成法律建议及个案的法律分析，无任何强制指引性质。本所明确排

除对月报内容任何性质的担保和法律责任，并不对可从互联网获得的任何第三方内容负责。

此月报版权归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复制、刊登、发表或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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